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2024 年
全 区 社 会 救 助 标 准 有 关 事 宜 的 通 知

内政字〔2024〕131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各旗县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

厅、局，各大企业、事业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

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贯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

主线，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，切实保障好全

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

全感，自治区测算确定地区 2024 年社会救助标准，现将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严格执行审核确定的救助标准

2024 年社会救助标准自 2024 年 7 月起执行（各盟市执行标

准详见附件）。各地区要及时向社会公布，确保社会救助资金及

时足额发放到位。本年度内，如需再次调整社会救助标准必须按

有关程序上报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。提标后的城乡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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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补助水平要与城乡低保标准增幅相适应，相关地区要做好保障

标准提高后新申请城乡低保、特困对象的家庭收入测算和原有低

保、特困对象补助标准的提高等工作，确保应保尽保。

二、完善救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

各地区和自治区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民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、财政部、国家统计局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

定调整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〔2024〕16 号）要求，结合本次

调整，积极总结经验，进一步规范低保确定和调整工作，科学合

理测算确定低保标准与当地上年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挂钩的量

化比例，统筹兼顾，强化低保标准与最低工资标准、失业保险的

合理衔接，健全完善低保等社会救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，进一步推

进社会救助城乡统筹发展，切实让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。

三、规范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发放

各地区要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，加大结转结余资金消化力

度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各盟市及所辖旗县（市、区）要将

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，进一步加大救助资金

投入力度，严格落实资金兜底保障责任，同时要强化困难群众救

助补助资金预算执行和绩效管理，加快资金支出进度，杜绝地方

预算列而不支、列而少支以及年底“突击花钱”现象的发生。

四、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

各地区要制定完善低保边缘家庭、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措

施，全面开展低收入人口认定工作。要依托自治区低收入人口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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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监测信息平台，完善动态监测预警指标体系，扩大相关部门之

间数据共享和信息比对，建立完善“一门入库、分层管理、动态

监测、因需推送”常态化救助帮扶机制，全面提升精准救助水平。

要扎实开展低收入人口救助需求摸排工作，加强政府救助与慈善

帮扶有效衔接。各地民政部门和农牧部门要建立防返贫监测数据

比对共享长效机制，加快推动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和农村牧区低收

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衔接并轨，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

底线。

附件：1.内蒙古自治区 2024 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一览表

2.内蒙古自治区2024年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一览表

3.内蒙古自治区2024年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一览表

2024 年 6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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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党委各部门，内蒙古军区，武警内蒙古总队。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政协办公厅，自治区监委，自治

区高级人民法院，检察院。

各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
